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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肺炎指办〔2020〕25号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县重点
项目开复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县产业集聚区，县直有关部门，重点项目建设单位：
[bookmark: _GoBack]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为有序推动重点项目尽快开复工，切实抓好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根据《新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市重点项目开复工工作的通知》（新疫情防指办〔2020〕38号）文件精神，现就我县重点项目开复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bookmark6]一、开复工时间
按照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工作部署，2月9日零时起，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重点项目均可提出开复工申请。
[bookmark: bookmark7]二、开复工条件
申请开复工的省、市重点项目需要满足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的有关要求。在达到有关要求后，项目单位要按照行业类别和项目所在地尽快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街道）、产业集聚区提出开复工申请。
[bookmark: bookmark8]三、相关工作要求
一是各乡（镇、街道）、产业集聚区要切实履行属地职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抗击疫情和重点项目建设“两手抓"，有序推动重点项目尽快开工复工。对辖区内重点项目要逐个调查摸底，落实项目开复工条件，指导项目单位制定疫情防控措施和开复工方案，对于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工作指导，使建设项目尽快达到开复工条件和标准，推动项目应开尽开、应复尽复。要充分掌握辖区重点项目开复工情况，并于每天上午9点前向县发改委报送重点项目开复工情况。
二是县直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尽快制定本行业重点项目开复工方案，加强对项目单位的工作指导，帮助项目单位及早满足开复工有关要求；有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全力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保障新开工项目按期开工。
三是各重点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承担建设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河南省企业单位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南》、《延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延肺炎指办〔2020〕2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县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延肺炎指办〔2020〕6号）等文件要求，制定完善的疫情防控和开复工方案，及时向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产业集聚区和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复工申请。尽快组织施工人员返岗、防疫用品、生活物资和建筑材料的釆购和筹备等准备工作。着力抓好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重点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四是各乡（镇、街道）、产业集聚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管职能，积极主动、相互配合、及时沟通，统筹解决重点项目开复工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建设环境，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尽快开工、复工和顺利实施。
五是严格督导检查。各乡（镇、街道）、产业集聚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开复工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的督导检查，对违反疫情防控要求的重点项目，要采取责令停工、约谈通报等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予以从严处理。
六是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参照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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